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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申請簡表

個人適用

(總申請金額在澳門幣 100,000 元或以下)

 

澳門基金會專用 

 

 

甲部份：申請者基本資料 

一. 申請者資料 

1.1 申請者名稱（中文）： 

1.2 申請者名稱（外文）： 

1.3 通訊地址： 

1.4 電話： 1.5 傳真： 

1.6 電郵： 

1.7 現職機構： 

1.8 職位： 

1.9 所屬機構電話： 1.10 所屬機構傳真： 

1.11 申請者簡介（首次申請適用；200 字以內）： 

 

 

 

 

 

 

二. 銀行帳戶資料 

2.1 銀行名稱：  

2.2 帳戶名稱：  

2.3 帳戶號碼：  

2.4 銀行地址： 

（澳門以外開設

之帳戶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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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份：資助申請項目說明 

一. 總體項目說明 

1.1 項目總數： 總申請 ______ 項 

項目名稱 
支出 

(澳門幣) 
佔總支出的

百份比 
收入 

(澳門幣) 
申請金額 
(澳門幣) 

1.2 

     

1.3 預算總支出 (澳門幣)：  

1.4 預算總收入 (澳門幣)：  

1.5 申請總金額 (澳門幣)：  

二. 各項目說明 

請注意：申請項目多於一個，必須複製本部份，逐一填報申請。 

2.1 項目編號（多項申請適用）： 總申請 ______ 項：第 ____ 項 

 文化  社會  經濟  慈善活動 2.2 項目範疇： 

(單選項)  科技  學術  教育  推廣澳門 

 研究  出版  培訓  講座  工作坊  研討會 2.3 項目類別：  

(單選項)  展覽  音像  比賽  表演  其他（請註明） 

2.4 項目名稱：  

2.5 預算支出 (澳門幣)：  

2.6 預算收入 (澳門幣)：  

2.7 申請金額 (澳門幣)：  

2.8 預計項目開始時間： ( 日/ 月/ 年 ) 

2.9 預計項目完成時間： ( 日/ 月/ 年 ) 

2.10 開展地點：  

2.11 項目簡述、意義及預期成效（200 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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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項目預算 

有否向其他機構申請資助？ 

如有，請提供下列資料： 

 有  沒有 

申請單位 申請項目(如適用) 回覆或結果 金額(澳門幣) 

  待覆 不批准 批准   

  待覆 不批准 批准   

3.1 

  待覆 不批准 批准   

其他收入預算明細 

來源 金額 (澳門幣) 

  

  

  

3.2 

總額  

支出預算明細 

項目 詳細說明 佔總預算 
比例(%) 

金額 (澳門幣) 

    

    

    

    

3.3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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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份：附件及聲明 

一. 附件 

本人（等）謹附交以下文件以供審核： 未能遞交之原因 澳門基金會專用 

1.1 申請者之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1.2 銀行帳戶資料副本   

1.3 報價單（如非 A4 尺寸，請將之貼於 A4 紙上）   

1.4 申請文件的電子檔案（光碟）   

1.5 申請者基本資料之附加部份(首次申請者適用)   

1.6 合辦項目申請授權書 (聯合舉辦活動者適用)   

其他具參考價值的資料（請註明）： 

 

 

1.7 

 

 

 

 

 

 

 

溫馨提示： 

**如屬首次申請或最近 3 年行政機關有變動者，另須提交“申請者基本資料之附加部份”。 

**如屬聯合舉辦活動者，另須提交“合辦項目申請授權書”。 

**如屬個人舉辦展覽，需要提交社團推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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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聲明 

1 本人（等）謹此聲明所交資料屬實無誤，並承諾在接受基金會之資助後，履行下列一般義務及特別義務： 

 1.1 一般義務  

 

1.  按所提交之活動計劃開展活動，並在提出申請的同一年度執行完畢或按計劃書所列之時間執行，否則有關批給決議

將自動失效。經基金會信託委員會批准之項目或基金會行政委員會批准的特別個案除外。 

 

2.  原計劃有任何更改時，包括活動日期之變更、活動內容之變更或預算之變更，需在活動舉行前或者項目完成前及時

通知基金會，並得到基金會之許可。 

 

3.  獲基金會資助的研究成果、出版物或音像產品之所有內容只代表本人（等）/ 作者 / 編者 / 出版社的立場，責任

由本人（等）/ 作者 / 編者 / 出版社自行承擔，與基金會無關。另，同意基金會保留分享全部或部分版權的權利。

 4.  確保活動以及活動過程的合法性，承擔由此產生的一切法律責任。 

 5.  不將任何資助款挪作他用。 

 6.  倘獲得之資助款未在相關活動中用罄，應向基金會退還餘款。 

 
1.2 提交活動報告之特別義務 

 

1.  獲得當年年度活動資助在翌年一月三十一日前提交年度活動報告；獲得單項活動資助則在活動舉行完畢三十日內提

交活動報告。 

 2.  延遲提交活動報告需說明理由並經基金會同意。 

 3.  本條第一款所指之報告需由以下三部分組成：  

 a. 活動綜述。包括總結活動或者項目完成情况、規模、尤其是評估活動的效益等；  

 b. 詳細財務收支表。其中必須包括收益明細表、支出明細表、預算與實際收支比較表（即預算執行率）；  

 c. 從不同角度可以展示活動全景的照片、影像資料或剪報。 

 

4.  如獲資助之項目為出版物或研究，或其他無法提供照片、影像資料之活動，則不必提交第三款第c)項所指之資料，

但需向基金會提交適當數量的樣書或者研究成果。 

 
1.3 配合並服從調查和審計之特別義務 

 
1.  配合並服從基金會對資助使用情况進行調查和審計之特別義務。 

 
2.  為履行上款之規定，有義務：  

 

a. 在活動或者項目完成後，保留與被資助活動或者項目有關之帳目以及單據正本至少兩年，供基金會調閱、審計或核

實其真實性；  

 

b. 在收到基金會或受其委託之審計公司的調查函後，就被調查之事項作出真實的、基金會認爲滿意的解釋或說明，並

應基金會要求提供相關文件；  

 
c. 尊重並積極配合受基金會委託的審計公司的調查，及時提供、出示相關財務報表以及單據。 

2 本人（等）閱悉並同意： 

 
2.1 資助之終止 

 1.  申請文件或補充申請文件中的資料不屬實，屬虛報或隱瞞不報。 

 2.  未能履行以上第1項規定的義務。 

 
2.2 退還資助款項、凍結 

 

1.  凡出現第2.1項所列情況，基金會有權要求退還已收取的所有資助款項。涉及刑事責任者，基金會將依法追究其刑事

責任。  

 

2.  凡由於第2.1項所列原因而出現資助被終止的情况，有關機構或個人將被列入凍結名單，自資助被終止日起兩年內，

基金會不受理該等機構或個人的其他資助申請。  

 
2.3 個人資料的處理 

 

 向基金會提供的所有個人資料僅作資助審批及跟進用途，且可以書面方式提出查閱及更正個人資料。為配合調查或

審計，受資助者同意基金會根據法律規定與有權限部門或／及司法當局互聯其個人資料。  

 
2.4 提請複核、上訴 

 
1.  申請者可自有關行為通知之時起十五日內，以書面向作出行為者提出聲明異議。  

 

2.  申請者尚可根據《行政程序法典》的規定，自有關行為通知之時起三十日內提起上訴。  

       /      / 

 
申請人簽名 

 
(日期) 

請將填妥後的表格，連同其他文件郵寄或送交基金會資助處。如對資助申請服務有任何意見或建議，歡迎直接與資助

處處長聯繫，我們將細心聆聽，竭誠為您服務。查詢及服務專線：87950950，總機電話：28966777，傳真：28356016

地址：澳門新馬路 61-75 號永光廣場七樓         網頁：http://www.fmac.org.mo     電子郵箱：ds_info@fm.org.mo 
 
基金會保留對上述內容的更正及解釋權利。                                                             （2012 年 xx 月起生效）  

http://www.fmac.org.mo/
mailto:ds_info@fm.org.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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